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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概述 

2020 年 12月 31 日，为优化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业务结构，加快发展综合能源服务和增值业务，打造一体化发展的能源服务

企业，公司与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能源”）、广州元亨仓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仓储”）、广州宏海创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海创展”）签署了《有关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收购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为明确相关事项，公司于 2021年 1月 11日与元亨仓储、元亨能源、宏海创

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股

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调整。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 协议签署方：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 

2.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3.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原有股东） 

4.广州宏海创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为“各方” 

（二）公司受让元亨能源所持元亨仓储 40%股权后将元亨仓储纳入公司的

合并报表范围，元亨仓储将成为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各方同意将

前述内容写入元亨仓储的公司章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元亨能源及宏海创展同意并承诺，在受让方或其关联方持有元亨仓储

任何股权期间，在元亨仓储股东会、董事会等进行决策时不得达成或实施任何一

致行动安排，亦不将所持股权对应的表决权进行委托；元亨能源及宏海创展如未

来依据元亨仓储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对外转让其所持元亨仓储股权的，应确保受

让股权的主体继续承担本条之义务。 

（四）关于超额利润奖励 

1.《股权转让协议》第 3.1.2条中：“三个承诺年度元亨仓储实际利润总和

大于承诺利润总和的超出部分扣除返还给元亨能源的部分款项之后还有剩余的，

则剩余部分的 30%奖励给元亨仓储总经理。”修改为：“三个承诺年度元亨仓储

实际利润总和大于承诺利润总和的超出部分扣除返还给元亨能源的部分款项之

后还有剩余的，则剩余部分的 30%奖励给元亨仓储经营管理层（“经营管理层”）。” 

2.《股权转让协议》第 3.2.2条中：“如任一承诺年度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

（“实际营收”）低于当年度的承诺营收的，则元亨能源应当对元亨仓储进行现

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营收-当年度实际营收）/当年度承诺营收

×1000 万元。若三个承诺年度内，元亨仓储累计实际营收超过累计承诺营收 10

亿元以上（含）的，且元亨仓储实际利润总和大于承诺利润总和的，则按照 3.1.2

条对元亨仓储总经理 30%的奖励额度应调整为 35%。”修改为：“如任一承诺年

度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实际营收”）低于当年度的承诺营收的，则元亨能源

应当对元亨仓储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营收-当年度实际营

收）/当年度承诺营收×1000万元。” 

3.《股权转让协议》第 10.9 条中：“元亨能源承诺以其依据本协议第三条

约定有权获得的现金补偿（包括元亨能源所提名的公司总经理有权获得的现金补

偿）以及未来可能从元亨仓储获得分配的利润，基于受让方的要求，优先用于支

付元亨能源在本协议项下应付受让方的赔偿或补偿等款项，元亨能源同意且元亨

仓储应当基于受让方的要求将前述应付元亨能源的款项直接相应支付予受让

方。”修改为：“元亨能源承诺以其依据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有权获得的现金补偿

（包括元亨能源所提名的元亨仓储经营管理层有权获得的现金补偿）以及未来可

能从元亨仓储获得分配的利润，基于受让方的要求，优先用于支付元亨能源在本



协议项下应付元亨仓储的赔偿或补偿等款项，元亨能源同意且元亨仓储应当基于

受让方的要求将前述应付元亨能源的款项直接相应支付予受让方。” 

4.对经营管理层的业绩奖励，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由元

亨仓储依法扣缴相关税款后支付给经营管理层。 

5.关于借款额度，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3.2.3条：“利润及营业收入承诺

的前提条件为：受让方在交割日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元亨仓储提供不低于 10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额度，借款期限不超过 3年，利息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具体付款安排以元亨仓储届时的实际资金需求计划为基础确定，元亨仓储届时的

其他股东应当等比例地向元亨仓储提供股东借款或就受让方所提供之借款提供

担保，同时元亨仓储应就受让方所提供之借款提供相应担保。”修改为：“利润

及营业收入承诺的前提条件为：受让方在交割日后 45 个工作日内，向元亨仓储

提供不低于 10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额度，借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利息参考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具体付款安排以元亨仓储届时的实际资金需求计划及受让方为

基础确定，元亨仓储届时的其他股东应当等比例地向元亨仓储提供股东借款，若

元亨仓储届时的其他股东未能等比例地向元亨仓储提供股东借款的，元亨仓储届

时的其他股东应就受让方向元亨仓储所提供之借款向受让方提供担保：元亨能源

向受让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宏海创展以所持元亨仓储全部股权向受让方提

供质押担保或提供其他受让方认可的担保。如就上述借款额度，元亨能源及/或

宏海创展届时未能按照上述要求等比例地向元亨仓储提供股东借款或就受让方

所提供之借款向受让方提供担保，则借款额度不再作为利润及营业收入承诺的前

提条件，但元亨仓储及元亨能源仍需执行利润及营业收入承诺及相关约定。” 

（五）本协议有约定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仍以《股权

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 

（六）协议生效：各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三、《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12日 


